
熊彼特论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 
 

没有任何更强的理由认为国家这么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会比国家社会主义（以权力支

配为特征）、资本主义（以金钱支配为中心）有更长的存在意义。但是，无疑地，国家只是

在近代以来才获得了超越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权威，深入到每个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从人

的知识能力来看，一方面至今不存在（今后也不太可能存在）包容国家的各个侧面（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历史等）的完整学说；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及其学科都离不开对

国家表现形态（如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等）的思索，最近不断被重新提及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 年）就是其中的一位逾越了单纯经济学职能的社会科学家。  

熊彼特以《景气循环论——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与统计

的分析》（1939 年）、《经济发展的理论》（1921 年初版）奠定其在经济

学上的地位。但是，目睹过世界战争的任何学科的学者，都不可回避帝

国主义（对外）与社会阶级（内部）这两层不同表达形态的国家本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与别的所有制度一样，也是人类社会上的一个过渡

形态，如果说其晚期（1942 年初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

主义》预示了资本主义衰退的历史命运的话，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完成

的《帝国主义论与社会阶级论》1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成期（而不是列宁所断言的“最高阶段”）

的两个重要表现，这样，使熊彼特的理论避免了一般经济学者带有的无视历史展开的不完

全性或错误假设。熊彼特自己很重视此书，视其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并没有

获得公认（1951 年才终于发行英译版）。大概是因为所谓学术界已经相当枯萎，没有（道德

的）勇气面对现实，而把关于国家的学说让位给政治的强权御用，同时也是因为官僚 2与教

授（最后在哈佛这种权势中心）的阶级地位本身阻碍了熊彼特思想的深化和扩张，无法与

他深受其影响的马克思（流亡学者）相提并论。  

                                                

熊彼特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史观的贡献，即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资本主

义特殊阶段里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表现（可惜他没有读到列宁的论断），但并不认

为这是由经济学必然推出的结论，因为反对、否定这种理论并不背离经济史观的前提。熊

彼特的经济学知识证实了一般经济学门外汉对于（并非马克思原意的）“经济决定论”的直

观拒绝。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也必然会感觉到必须用经济史观以外的社会来说明社会本身。

熊彼特的定义是：“所谓帝国主义，是国家无限度地决心强行扩张的、无目的的因素。”（第

 
1
笔者所读为 1956 年岩波书店发行的都留重人日译版。  

2
曾任奥地利财务大臣和一家私营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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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问题”）。这种国家权力特征，并不仅限于资本主义，从古代帝国至今天的“社会帝

国主义”都可以适用。  

熊彼特所指的“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其时苏联的对

外政策并没有明确显示出帝国主义的性质），而是指任何国家（如英国）中工人阶级也直接

得益于其国家的扩张政策，即“民族帝国主义”（或叫帝国沙文主义），把帝国主义的来源

归结于民族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人为什么在大战爆发之际都加

入本国的政府军队，在战场上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马克思激愤地抨击英国的工人阶级由

于分享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殖民利润而丧失了革命精神，这反过来也表明了最发达资本主

义的英国改善了国内的制度，可以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比别国较多地吸取下层阶级的要

求。当然，这样的帝国主义并不具有阶级利益冲突那样深刻的背景或必然性，宁可看成是

一种政府政策的标语、道具，最初的诞生可以认为是 1874 年普选时保守党首相迪斯莱利（B. 

Disraeli）的殖民地拥护论演说（第二章“作为口号的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接

管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方面施行国内的民主化，同时杀害了反战的小李普克内西、卢

森贝派，为后来纳粹的抬头扫清了障碍，直接地表明了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超越一

切地要求各种接近、掌握了权力的集团服从它的意志。这种特性，在古代的埃及帝国、亚

述帝国、“民众的”波斯帝国（战争共同体的武士民族）以及“彻底民主主义”的阿拉伯帝

国中都可以发现，是一种超越了利益计算的民族特性（例如守财奴之贪财并没有合理性一

样），唯独没有近代经济进化的因素（第三章“帝国主义的实践”）。进入近代产业社会以来，

路易十四之下的法国对外战争（以及后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可能是出于防止贵族谋反的

君主的个性，因为当时其产业不过是手工业，资本输出并没有成为国家政策的关心，国王

根本不知道由战争会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第四章“近代绝对君主制下的帝国主义”）。苏联

出兵阿富汗就直接出于勃涅日列夫等四人首脑的判断，这个判断或许是出于军事上或意识

形态上的考虑，却明显是违背苏联本身的民族（经济）利益的。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是隔代遗传，并列举下述理由认为帝国主义将逐渐消亡下去：⑴（特

别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军事职业的人志向大为减少；⑵国内政治

上出现了强有力的和平政治势力；⑶产业劳动者在无论何种场合都反对帝国主义；⑷统治

阶层之间和平解决国家纠纷的能力大为发达；⑸美国这样的没有隔代遗传负担的新资本主

义国家的出现（第五章“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用说，这五点理由都没有普遍性，可

以找出与此相反的历史事实来反驳，例如日本在第二次大战时的现实就与其完全相反。总

之，重商主义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现象的所有原因，熊彼特提示了别的根源，却没有提供更

符合历史现实的说明，表示了他的方法论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关税、资本输出）与狭

隘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本土战）关系上。熊彼特既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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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所有国家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成分，而且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

系，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广义的）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关系中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原因。

例如，关税起因于君王对商人的压榨，今天则成为国家之间贸易行为（日美经济摩擦，美

国的对中最惠国待遇等），更完全一些的自由贸易当然也出现了（如 EC）。在今天的全球范

围来看，自由贸易的区域本身却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关税同盟；战争的代价增大减少了列强

之间的直接战争的机会，但并没有解决第二次大战前各国的利益矛盾；对于中等亚洲地区

的弱国，各资本主义列强可以分而食之（今天的柬埔寨好不容易摆脱了这种局面），等等。

可以指出：经济利益矛盾是国家形态中帝国主义成分的永不改变的温床，但是我们可以不

必采用（特别是军事战争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来解决这个矛盾。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的

独立都是由于宗主国直接统治的代价太大的缘故，间接统治或幕后操纵更符合新帝国主义

的利益。美国的“文化侵略”，日本今天的歧视在日外国人、“援助”独裁或半开明外国政

府的“国际贡献”政策，都是国家形态中必然存在的帝国主义本性的一种进化，与这种进

化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如独立运动）由军事斗争进化到经济争端。  

熊彼特认定帝国主义表现可以由民族特征得到更多的说明，例如迪斯莱利与拉萨尔的个

人传记可以更生动地表白撒克逊与德意志的不同命运。接下来，他就要讨论“同质人种环

境内的社会各阶级”。这种框架的设定本身就带有方法论的局限和人种的偏见，因为今天的

任何社会，都首先以国家形态被划分看待。这固然是人类的愚昧之一，但即便在资本主义

的近代国家之内，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同质人种”社会（或日本种族主义者所称的“单一

民族国家”）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单位（系统），在这个假想社会中

讨论阶级的产生、移动、消亡，都没有现实意义。当然，熊彼特在其中讨论的、实际并不

限于“同质人种”社会里的企业家投资行为（反驳马克思的单纯剩余价值理论）等例子，

正如他在《经济发展的理论》等精髓论著中发挥得很详尽一样，并没有妨碍他得出更普遍

一些的结论。更进一步，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一定会使资本主义成为不必要的

制度，也逾越了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经济学意义，广义地要求（而不是论证）国家形态本

身的变容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实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消灭、资本主义制

度的进化，都是朝着国家形态进化的方向展开的。  

熊彼特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性质推及到古代帝国，例如罗马帝国的许

多导致其灭亡的讨伐政策都直接来由于罗马城内市民的冲动（或者更来由于拥立皇帝的近

卫军的贪婪）。列宁又教示我们认知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下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

经济本质，我们又用自己的眼光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强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并非

直接经济冲突引发的帝国主义政策，更进一步目睹了日本这样的和平宪法下推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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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国家强权。 3至于中国的新疆、西藏（这两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殖民开发的偏见，姑且

用之）等处的民族主义冲突，一方面主要是“隔代遗传”的负担， 4另一方面也是因民族主

义胜利夺取政权的北京政府依然固持过时的国家观念，连西藏的较好的传统（政教分离、

宗教自由）也不愿认可。这个性质也直接影响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今天的香港回归难

题。对比EC的统合，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的统一、少数民族区域的真正自治，都有待

于近代以来形成定式的国家观念的变革，有待于民主、人权尊重的普及。难道我们非得要

朝拜国家才能生存吗？焚书坑儒、处死苏格拉底、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直到今天的“颠覆

政府罪”，不都是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发布的吗？人类除了废止国家这一形式，无法找到消除

这些罪恶的根本途径（当然，得保全那些至今被国家权力把持的、没有国家权力也可以实

行的各种社会机能）。 

既然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中只有个人生存（基本人权）和世界和平才具有绝对价值，国

家消亡的途径也依其对外、对内的存在理由而展开：对外方面，由抗击、抵御以至敌对、

帝国主义倾向的性质
5
转向国际间的协助、互利；

6
对内方面，放弃（国名、法统、国旗、

国歌等）象征国家强权的区分标记的崇拜或恐惧宣传，遵守基本社会契约的国家内容（有

一些已经写入宪法）。目前的作为“罪之必须”暂时存在的国家形态，其民族主义（爱国主

义）的存在意义也在于弱化、消亡国家对外威胁（帝国主义）和对内镇压（专制警察）机

能。国内的尊重人权的民主主义才是消除、抑止对外的民族帝国主义因素、维护世界和平

的最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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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最近扬言一定要进入联合国安全保障常任理事会，承担“国际义务”，却至今不肯履行 1989 年的巴黎首脑

会议宣言的责任，就是典型一例。  

4
“文成公主”自然是美谈的道具，实际上是卫拉特蒙古人的“战功”。  

5
当然，对于那些仍然需要抵抗各种外压的民族、情景仍要坚持。  

6
例如，北京政府不必侵害台湾等不认同其国家统治权的中国团体个人在国际上的尊严。  


